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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GZ2024-05-1507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航空应急采购包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国际大厦)09层B01室

被投诉人1：江西国政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庐山南大道348号南昌市农业科学院大楼十楼

    相关当事人1：北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8号院27号楼1916

相关当事人2：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南路199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航空应急采购包（采购编号：JXGZ2024-05-1507）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4564万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5月20日发布，于2024年6月13日发布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北京远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7月4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政府采购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已履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内容为中标供应商ZT-120V型号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最大有效荷载与实际不符，属于提供虚假材料。

经查，本项目为货物类政府采购，采购标的为中型复合翼无人机等设备。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载明“中型复合翼无人机的基本要求,评分标准中对具有更优性能（“最大起飞重量”和“载荷能力”）进行加分。投标文件载明中标供应商响应的ZT-120V型号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150kg，载荷能力40.2kg，随附了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通信导航设备实验室（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通信导航设备实验室）CMA检验报告予以佐证。该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该检测机构具有无人机产品的检测资质。经函询该单位，复函中随附的检测报告存档复印件中载明中标供应商送检的ZT-120V型号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150kg、载荷能力40.2kg。

以上事实表明，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CMA检测报告认定中标供应商响应的ZT-120V型号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为150kg、载荷能力为40.2kg。投诉人的现有材料不足以认定中标供应商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的的情形。据此，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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